
2021 年 接收建議、投訴和異議之概況 

類別 (服務流程) 建議 投訴 異議 

人員服務 0  481  0 

環境 2  0  0 

配套設施 7  11  0 

程序手續 1  14  0 

服務資訊 0  0  0 

服務承諾 0  0  0 

電子服務 6  1  0 

績效信息 0  0  0 

服務整合 0  0  0 

其他 0  0  0 

合計  16  507  0 

 

類別 (監管職能) 建議 投訴 異議 

公共衛生  0  0  0 

環境及氣象  0  12  0 

公共財政  0  0  0 

工商業活動  0  0  0 

金融及貨幣政策  0  0  0 

治安  87  187  0 

公眾安全  0  0  0 

公共行政  0  0  0 

法律及公證事務  0  0  0 

社會保障、服務及

福利 

0  0  0 

教育及培訓  0  0  0 

醫療衛生  0  0  0 

文化藝術及旅遊  0  0  0 

康樂及體育  0  0  0 

交通及運輸  40  153  67 

通訊  0  0  0 

城市基礎建設  0  0  0 

房屋  0  0  0 

工程  0  0  0 

其他  0  0  0 

合計  127  352  67 



 

 

 

處 理 的 結 果 概 況 ：  

本 局 接 收 的 投 訴 的 主 要 是 涉 及 人 員 服 務 範 疇，而 本 局 已 採 取 了 以 下 的 改

善 措 施 ：  

 

 

1. 本 局 一 向 嚴 格 監 督 人 員 的 紀 律 操 守 和 行 為 ， 對 涉 嫌 作 出 違 法 違 紀 行

的 人 員 ， 秉 公 處 理 ， 絶 不 姑 息 。 . 

 

 

2. 為 提 升 人 員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服 務 態 度 ， 本 局 會 持 續 向 人 員 提 供 各 類 專

業 培 訓 和 講 座，並 不 斷 透 過 日 常 列 隊、內 部 會 議、個 案 分 享 等，以 提

升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及 鞏 固 人 員 的 專 業 知 識，使 有 效 提 升 整 體 的 素 質，

為 市 民 提 供 優 質 的 服 務 。  

 

 

3. 為 提 升 人 員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服 務 應 對 ， 本 局 已 持 續 向 人 員 提 供 各 類 專

業 培 訓 和 講 座，當 中 包 括「 持 廉 守 政 」講 座、「 國 家 安 全 與 一 國 兩 制 」

講 座、「 警 務 人 員 進 修 人 員 進 修 課 程 」、「 警 方 警 誡 」課 程、「 現 場

溝 通 技 巧 」講 座、與 相 關 部 門 合 辦「 失 智 症 」講 座、「 性 騷 擾 及 性 侵

犯 」問 題 講 座、及「 預 防 及 打 擊 家 庭 暴 力 法 」講 座 等，加 深 前 線 警 務

人 員 對 法 律 的 了 解 ， 掌 握 應 對 技 巧 ， 提 升 處 理 案 件 的 應 對 能 力 。  

 

 

已 完 成 的 措 施 的 成 效 ：  

根 據 本 局 接 收 投 訴 涉 及 人 員 服 務 範 疇 之 數 據，於 2020 年 及 2021 年 分 別

為 541 宗 及 481 宗，個 案 數 字 略 為 減 少，可 見，在 各 單 位 協 作 共 同 努 力

作 出 改 善 措 施，成 效 是 有 的。本 局 會 持 續 透 過 多 元 及 專 業 的 培 訓，不 斷

提 升 人 員 的 素 質 ， 使 提 供 更 優 質 的 服 務 。  

 

 

另 外，本 局 接 收 的 投 訴 個 案 當 中，在 “ 環 境 ”、“ 配 套 設 施 ”、“ 程 序

手 續 ”、“ 服 務 資 訊 ”、“ 服 務 承 諾 ”、“ 電 子 服 務 ”、“ 績 效 信 息 ”、

“ 服 務 整 合 ” 八 個 類 別 分 別 涉 及 26 項 服 務 項 目 ， 其 中 以 “ 程 序 手 續 ”

及 “ 配 套 設 施 ” 的 發 生 情 況 相 對 較 多。因 此 本 局 針 對 相 關 情 況 採 取 了 以

下 的 對 應 改 善 措 施 ：  

 

 

1. 於 新 冠 疫 情 持 續 影 響 ， 國 際 間 航 班 停 飛 等 不 可 預 估 因 素 ， 可 造 成 外

地 僱 員 失 業 並 滯 留 本 澳 而 可 能 引 致 治 安 問 題 ， 本 局 已 採 取 一 系 列 措

施，包 括 通 過 與 多 個 外 國 駐 華 領 事 機 構 聯 繫 協 助 外 籍 滯 澳 人 士 離 境，

並 持 續 巡 查 各 活 動 場 所 ， 預 防 及 打 擊 罪 案 措 施 。  



 

 

 

 

2. 第 16/2021 號 法 律 《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出 入 境 管 控 、 逗 留 及 居 留 許 可

的 法 律 制 度 》 (下 簡 稱 「 新 法 」 )於 2021 年 8 月 16 日 公 佈 ， 並 於 11

月 15 日 起 生 效。該 法 律 優 化 和 完 善 制 度，加 強 出 入 境 管 控 的 機 制 和

手 段 ， 從 而 完 善 出 入 境 管 理 、 有 效 打 擊 非 法 出 入 境 及 非 法 逗 留 等 行

為 ， 以 及 預 防 所 衍 生 的 犯 罪 ， 確 保 澳 門 繼 續 成 為 宜 居 樂 遊 的 安 全 城  

巿 。 鑒 於 第 16/2021 號 法 律 對 本 澳 現 行 的 出 入 境 管 理 制 度 作 出 了 多

項 重 大 修 改，為 加 深 社 會 各 界 對 該 法 律 的 認 識，本 局 於 2021 年 9 月

起 開 展 對 外 宣 傳 和 內 部 培 訓 工 作 ， 向 本 局 工 作 人 員 、 相 關 政 府 部 門

及 業 界 進 行 法 律 介 紹 ， 加 強 本 局 內 部 對 「 新 法 」 的 了 解 ， 與 社 會 各

界 討 論 需 要 就 「 新 法 」 規 定 作 出 的 相 互 配 合 ， 以 及 為 本 局 有 效 執 行

新 法 向 各 界 收 集 意 見 ， 為 日 後 法 律 實 施 做 好 準 備 。  

 

 

3. 因 應 北 區 一 帶 的 水 客 活 動 對 社 區 治 安 構 成 隱 患 及 造 成 環 境 衛 生 問 題 ，

海 關 聯 同 本 局 持 續 展 開 聯 合 巡 查 行 動，對 懷 疑 從 事 水 客 活 動 的 店 鋪、

貨 物 及 相 關 人 士 進 行 深 入 調 查 ， 同 時 透 過 情 報 收 集 及 分 析 ， 鎖 定 可

疑 人 士 並 於 口 岸 進 行 截 查 ， 以 加 強 及 持 續 打 擊 不 法 活 動 。  

 

 

4. 為 提 升 外 賣 電 單 車 配 送 員 之 駕 駛 安 全 ， 本 局 為 各 配 送 公 司 配 送 員 舉

辦 了 專 題 交 通 安 全 講 座 提 醒 配 送 員 駕 駛 電 單 車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及 加 強

交 通 安 全 意 識 ， 保 障 各 道 路 使 用 者 安 全 。  

 

 

5. 為 廣 泛 推 動 電 子 化 服 務 及 更 好 善 用 人 力 資 源 ， 由 2021 年 04 月 1 日

起 ， 本 局 對 原 有 之 三 個 提 供 人 手 收 納 交 通 違 例 罰 款 之 櫃 台 服 務 作 出

調 整 ， 以 現 時 已 設 立 的 市 政 署 「 資 訊 服 務 亭 」 取 代 原 來 人 手 方 式 收

納 罰 款 。 市 民 可 在 「 資 訊 服 務 亭 」 使 用 「 澳 門 通 」 繳 交 大 部 分 行 政

違 法 的 交 通 違 例 罰 款 。  

 

 

6. 於 2021 年 1 月 至 6 月 奧 林 匹 克 游 泳 館 圓 形 地 週 邊 路 網 進 行 重 整 工

程，有 關 路 段 實 施 臨 時 交 通 改 道 措 施，為 有 效 疏 導 交 通，本 局 人 員 透

過 無 人 機 航 拍 技 術 ， 於 空 中 實 時 監 察 各 路 段 的 交 通 情 況 ， 根 據 實 時

車 流 情 況 作 出 準 確 的 判 斷 ， 使 更 有 效 疏 導 繁 忙 路 段 的 車 流 。 本 局 會

持 續 推 動 科 技 強 警，以 提 高 應 對 能 力，維 護 社 會 公 共 安 全，致 力 為 市

民 提 供 優 質 的 服 務 及 良 好 的 治 安 環 境 。  

 

 



 

 

 

 

7. 新 版 《 外 地 僱 員 身 份 認 別 證 》 (下 稱 「 外 僱 證 」 ) 於 2021 年 3 月 14

日 推 出 ， 本 局 持 續 評 估 相 關 服 務 的 執 行 情 況 ， 並 借 助 電 子 政 務 的 發

展，優 化 申 辦 程 序 及 推 出 新 的 服 務，為 僱 主 和 外 地 僱 員 提 供 更 便 捷、

更 高 效 的 服 務 。  

 

 

8. 為 讓 駕 車 人 士 選 擇 合 適 的 口 岸 及 時 間 出 入 境 ， 本 局 的 「 出 入 境 事 務

站 實 時 資 訊 平 台 」 已 加 入 橫 琴 口 岸 澳 門 口 岸 區 出 入 境 事 務 站 離 境 車

道 的 實 時 情 況 。  

 

 

9. 青 茂 口 岸 於 2021 年 9 月 8 日 正 式 啟 用 ， 出 入 境 大 堂 各 設 50 條 自 助

通 道，實 施 “ 合 作 查 驗，一 次 放 行 ” 的 通 關 模 式，內 地 及 港 澳 居 民 持

電 子 證 件 自 助 通 行，體 驗 高 效 便 捷 通 關。此 外，青 茂 口 岸 珠 澳 兩 地 邊

檢 部 門 考 慮 到 部 份 指 定 通 關 人 士 ， 因 證 件 芯 片 損 壞 、 指 紋 或 人 臉 比

對 無 法 通 過 、 乘 坐 輪 椅 或 行 李 超 寬 等 特 殊 情 況 ， 無 法 使 用 合 作 快 捷

查 驗 通 道 通 行 ， 故 於 2021 年 11 月 15 日 起 啟 用 新 加 建 人 工 查 驗 通 道

（ 出 入 境 各 新 增 4 條 ），為 旅 客 營 造 更 為 便 捷 的 通 關 環 境。新 建 的 人

工 查 驗 通 道 考 慮 了 兒 童 、 殘 障 人 士 及 行 動 不 便 人 士 的 需 求 ， 設 置 專

用 低 工 位 通 道 ， 便 利 上 述 人 員 通 行 。 此 外 ， 為 便 利 跨 境 學 童 每 日 通

關 ， 青 茂 出 入 境 事 務 站 亦 設 置 了 “ 學 生 專 用 人 工 通 道 ” 和 “ 學 生 專

用 自 助 通 道 ”  

 

 

10. 在 提 升 應 對 口 岸 突 發 事 件 執 法 單 位 之 聯 合 協 調 能 力，於 2021 年 中 旬

澳 門 海 關 與 本 局 及 珠 澳 邊 檢 執 法 相 關 部 門 於 青 茂 口 岸 及 橫 琴 口 岸 進

行 “ 防 車 輛 衝 關 ” 聯 合 演 習 ， 有 助 強 化 澳 門 海 關 、 本 局 以 及 珠 澳 執

法 部 門 口 岸 區 之 間 應 對 突 發 事 件 的 聯 合 應 變 及 溝 通 協 調 能 力 ， 提 升

口 岸 的 安 全 保 障 。  

 

 

11. 本 局 北 安 出 入 境 事 務 大 樓 內 增 設 指 示 牌 ， 而 在 場 駐 守 之 保 安 員 亦 會

提 供 協 助 ， 以 指 引 及 便 利 申 請 及 辦 理 延 長 逗 留 許 可 之 人 士 。  

 

 

12. 為 優 化 各 陸 路 出 入 境 事 務 站 車 道 之 安 保 工 作 ， 本 局 已 制 定 新 陸 路 口

岸 車 道 查 車 內 部 工 作 指 引 ， 以 確 保 安 保 工 作 的 實 施 及 口 岸 的 通 關 暢

順 。  

 

 



 

 

 

 

13. 本 局 與 保 安 公 司 加 強 溝 通 及 協 調 ， 提 升 口 岸 保 安 員 的 溝 通 技 巧 及 有

關 專 業 培 訓 。 此 外 ， 保 安 員 對 市 民 及 旅 客 進 行 測 温 應 保 持 適 當 之 距

離 。  

 

 

14. 關 閘 出 入 境 事 務 站 於 出 入 境 的 繁 忙 時 段 ， 按 現 場 通 關 人 流 情 況 ， 適

時 加 開 通 關 通 道 ， 以 確 保 通 關 暢 通 及 有 序 。  

 

 

15. 於 關 閘 出 入 境 事 務 站，就 指 引 通 關 人 士  “ 澳 門 健 康 碼 轉 換 粵 康 碼 ”

的 廣 播 之 臨 時 措 施 ， 為 不 影 響 周 邊 居 民 的 作 息 時 間 ， 本 局 已 調 整 該

廣 播 時 段 。  

 

 

16. 於 關 閘 出 境 大 堂 內 ， 於 辦 理 家 務 工 作 外 地 僱 員 身 份 認 別 證 續 期 的  

“ 自 助 服 務 機 ” 出 現 故 障 ， 智 能 身 份 證 未 能 在 自 助 服 務 機 讀 取 ， 為

此 ， 本 局 已 隨 即 跟 進 並 即 時 通 報 有 關 部 門 跟 進 故 障 情 況 ， 本 局 會 留

意 有 關 情 況 以 便 協 調 相 關 部 門 處 理 。  

 

 

17. 本 局 一 直 致 力 完 善 各 項 服 務 ， 為 優 化 關 閘 口 岸 的 廣 播 設 施 ， 於 2021

年 5 月 下 旬 ， 已 對 關 閘 口 岸 邊 檢 大 樓 外 牆 之 LED 顯 示 屏 及 大 樓 內 的

3 個 LED 顯 示 屏 進 行 更 換 。  

 

 

18. 為 配 合 及 加 強 口 岸 防 疫 ， 於 關 閘 出 入 境 事 務 站 之 出 境 及 入 境 大 堂 分

別 增 加 配 置 多 部 的 消 毒 酒 精 機 ， 以 供 有 需 要 之 市 民 及 旅 客 使 用 。  

 

 

19. 關 閘 口 岸 的 洗 手 間 清 潔 事 宜 ， 本 局 已 定 時 與 清 潔 公 司 召 開 協 調 會 議

外 ， 亦 不 定 時 派 本 局 人 員 作 出 巡 查 ， 若 有 清 潔 問 題 或 設 施 損 毁 之 情

況 ， 會 即 時 與 清 潔 公 司 協 調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
 

20. 本 局 網 頁 “ 發 展 沿 革 ”  及 “ 港 珠 澳 出 入 境 事 務 站 的 實 時 平 台 ”  之

其 中 內 容 已 更 正 文 字 字 眼 。 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21. 本 局 積 極 配 合 青 少 年 發 展 工 作，持 續 透 過「 警 • 校 聯 絡 機 制 」與 本 澳

各 校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派 出 人 員 拜 訪 多 校，深 化 警 校 合 作，透 過 有 關 機

制 ， 校 園 內 外 的 治 安 隱 患 得 到 警 方 迅 速 和 有 效 的 反 饋 。 本 局 會 持 續

增 加 各 類 型 的 宣 傳 講 座，以 提 升 學 生 們 的 知 法 守 法 意 識。此 外，為 更

好 地 改 善 並 優 化 校 園 周 邊 交 通 環 境 ， 本 局 隨 了 於 繁 忙 時 段 加 派 人 員

維 持 交 通 秩 序 ， 並 加 強 宣 傳 交 通 安 全 知 識 ， 確 保 學 生 的 出 行 安 全 及

營 造 更 安 全 的 校 園 環 境 。  

 

 

22. 為 加 強 警 校 的 聯 動 與 合 作 ， 提 高 學 校 師 生 應 對 災 害 時 的 應 變 知 識 及

逃 生 技 能 ， 增 強 自 我 保 護 能 力 ， 警 察 總 局 聯 同 本 局 及 有 關 部 門 與 多

間 學 校 分 別 進 行 了 火 災 或 可 疑 人 物 闖 入 校 園 等 事 故 演 習 ， 透 過 校 方

向 學 生 灌 輸 民 防 應 急 資 訊 ， 從 而 加 強 學 校 教 職 員 工 及 學 生 的 安 全 意

識 和 自 救 能 力 ， 落 實 保 障 校 園 安 全 。  

 

 

23. 本 局 持 續 透 過「 社 區 警 務 聯 絡 機 制 」與 各 社 團 聯 繫 互 動，積 極 開 展 各

項 社 區 防 罪 滅 罪 工 作 ， 隨 了 透 過 不 定 期 的 交 流 會 與 各 社 團 進 行 溝 通

及 協 作 ， 而 近 期 受 疫 情 影 響 ， 聯 繫 方 面 更 多 借 助 社 交 資 訊 平 台 的 便

利 性 ， 透 過 與 各 社 團 的 專 屬 聯 絡 群 組 ， 保 持 常 態 的 多 方 面 溝 通 和 通

報 警 情 ， 肯 定 警 民 合 作 於 防 罪 滅 罪 工 作 上 發 揮 積 極 作 用 ， 促 進 在 新

形 勢 下 常 態 合 作 。  

 

 

24. 本 局 積 極 配 合 特 區 政 府 防 疫 指 引，因 應「 停 課 不 停 學 」的 青 年 政 策，

分 別 進 行 了 對 外 線 上 講 座，內 容 包 括 民 防 知 識、國 旗 知 識、青 少 年 防

罪 知 識 以 及 交 通 安 全 知 識 等 範 疇。同 時，本 局 會 持 續 透 過「 警•校 聯

絡 機 制 」進 行 各 類 型 的 知 識 講 座，向 不 同 群 眾 傳 遞 防 罪 滅 罪 信 息，以

多 元 化 的 方 式 提 升 其 知 法 守 法 的 意 識 。  

 

 

25. 為 颱 風 季 節 前 做 好 民 防 工 作 準 備 ， 於 警 察 總 局 協 調 統 籌 下 ， 本 局 與

相 關 部 門 展 開 系 列 民 防 宣 傳 活 動 ， 包 括 走 訪 各 社 會 團 體 進 行 “ 颱 風

期 間 風 暴 潮 低 窪 地 區 疏 散 撤 離 計 劃 ” 專 題 講 座 、 模 擬 風 暴 潮 撤 離 演

習 、 巡 區 宣 傳 民 防 資 訊 ， 以 及 開 展 社 區 排 查 及 更 新 數 據 資 料 ， 力 求

增 強 大 眾 民 防 意 識 ， 並 切 合 市 民 實 際 所 需 ， 使 完 善 相 應 民 防 行 動 部

署 ， 提 前 做 好 民 防 應 急 工 作 做 好 準 備 。 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26. 本 局 一 直 重 視 交 通 安 全 及 秩 序 ， 持 續 與 交 通 事 務 局 開 展 交 通 安 全 的

宣 傳 和 執 法 工 作 ， 以 提 高 市 民 出 行 的 安 全 意 識 。 除 不 定 期 、 不 定 點

進 行 執 法 行 動 ， 對 違 法 及 違 規 的 道 路 使 用 者 作 出 檢 控 外 ， 亦 到 本 澳

各 區 進 行 人 車 禮 讓 宣 傳 工 作 ， 共 同 為 道 路 上 的 秩 序 、 安 全 及 和 諧 而

努 力 。  

 

 

27. 本 局 積 極 貫 徹 落 實  “ 主 動 警 務 ”、“ 社 區 警 務 ” 和 “ 公 關 警 務 ” 三

個 現 代 警 務 理 念 ， 經 多 年 不 懈 地 努 力 ， 以 及 社 會 各 界 及 市 民 的 支 持

和 配 合，警 民 之 間 相 互 理 解、相 互 支 持、相 互 信 任，建 立 良 好 互 動 關

係 。 本 局 會 持 續 深 化 警 民 間 的 溝 通 與 聯 動 ， 優 化 警 民 關 係 各 方 面 合

作 ， 警 民 一 家 合 力 維 護 社 會 的 和 諧 穩 定 。  

 

 

對 於 其 他 並 非 涉 及 本 局 職 能 範 疇 之 個 案，本 局 亦 立 刻 將 有 關 個 案 轉 介 至

相 關 權 限 部 門 處 理 跟 進 。  

 

 

除 接 收 到 建 議 、 投 訴 和 異 議 的 個 案 外 ， 本 局 於 2021 年 1 月 至 12 月 期

間 ， 共 收 到 184 宗 表 揚 個 案 ， 主 要 涉 及  “ 人 員 服 務 ” (服 務 態 度 /專 業

程 度 /服 務 主 動 性 等 )方 面 之 表 揚 。  

 

2021 年處理投訴及異議之概況 

類別(服務流程) 
投訴及異議 

45 天內完成 超過 45 天 

人員服務  480  1 

環境  0  0 

配套設施  11  0 

程序手續  14  0 

服務資訊  0  0 

服務承諾  0  0 

電子服務  1  0 

績效信息  0  0 

服務整合  0  0 

其他  0  0 

合計  506  1 

 



 

 

 

 

類別(監管職能) 
投訴及異議 

45 天內完成 超過 45 天 

公共衛生  0  0 

環境及氣象  12  0 

公共財政  0  0 

工商業活動  0  0 

金融及貨幣政策  0  0 

治安  187  0 

公眾安全  0  0 

公共行政  0  0 

法律及公證事務  0  0 

社會保障、服務及福利  0  0 

教育及培訓  0  0 

醫療衛生  0  0 

文化藝術及旅遊  0  0 

康樂及體育  0  0 

交通及運輸  220  0 

通訊  0  0 

城市基礎建設  0  0 

房屋  0  0 

工程  0  0 

其他  0  0 

合計  419  0 

 

 

 

處理的結果概況： 

本局於 2021 接收的投訴及異議個案當中，分別共 925 能如期完成處理並歸檔，另

外有 1 未能如期完成處理，主要原因：因本澳進行抗疫及全民核檢期間，有關個案

深入調查需時而引致。 

 

 

針對上述原因，本局亦進行以下的跟進及改善： 

1. 遵照處理投訴處理機制及內部指引，加緊時間進行調查及留意投訴個案進度及

狀況； 

2. 就每一個案，有關單位相互加強協作及提醒，並持續優化內部的程序。 

 

 


